开平市中心医院电子胃肠镜设备维保项目需求

一、服务期：1年

二、服务内容:
1、 对维保清单内的电子胃肠镜设备进行维保服务，包括维修零配件、技术服务费和差旅费等含维保费用内。
2、 服务商应具备满足本项目需求的服务能力，在广东省内设有长期稳定的服务机构及驻地工程师。
3、 服务商应按方案规定时间完成维保项目，如果服务商遇到不能按时完成维保项目时，应及时通知采购人不能完成理由及可能延误的时间，同时服务商还要为采购人提供备用方案。
4、 [bookmark: _GoBack]服务商应具备专业服务团队，专门为本项目服务的资深工程师不少于2名。每年根据采购人需求对设备使用人员开展技术培训。
5、 为保障采购人维保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及可靠性，服务商确保备件必须为合格产品，安装完毕后达到设备运行标准；维保服务过程中需更换配件应经采购人确定同意，严禁使用假冒伪劣配件。
6、 服务商不能以任何形式转包，不接受联合体响应。不得整体或部份将维修工作转包给其它公司或个人，一经查实，将终止合同，服务商要赔偿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
7、 服务商成立至今维修工作中未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如存在隐瞒或欺骗行为，一经查实，取消资格。
8、 服务商应保证设备开机率≥96%（按全年365天计算，不分节假日,全年停机时间累计不超过15天）。如低于96%开机率，每超过一天扣除2000元/天的维保费。

三、服务要求：
1、 服务商提供每月≧1次保养，1年至少4次全面系统深度预防性保养；每次维修保养要做好记录，双方确认签名。
2、 每次修理和保养要做好记录，并双方签字确认。
3、 服务商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随时在线响应。不限次数报修；接到采购人报修电话后，维修响应时间≤1小时，到达现场时间≤24小时，48小时内解决故障；
4、 维保清单内设备如服务商不能在48小时内解决故障，需在24小时内寄出备用电子内窥镜和冷光源、图像处理装置等。
5、 服务商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随时在线响应，不限次数报修。
6、 服务商应建立和健全设备的维保档案，每年提交一份工作总结报告。
7、 服务商应为采购人设备操作人员或工程师提供至少一年一次的远程或现场指导培训，每年初提交计划，年终提交培训记录（含签名表，培训相片）。
8、 每年年终提交质量安全评估报告。
四、考核要求：
   在服务期间，采购人在支付每期服务费前将对服务人进行服务评价，若评分过低则扣除服务人相应的服务费，单期维保服务得分不足90分的，按比例扣除当期维保款项的5%，连续两期维保服务得分不足90的，按比例扣除第二期维保款项的10%，连续三期得分不足 90 的或因设备原因引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采购人有权终止维保服务合同，所有损失由服务商承担。
 



